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103學年度合唱比賽辦法 
103.10.07 

一、 目的： 

（一） 提昇學生對歌唱之興趣與校內合唱藝術之水準。 

（二） 培養學生音樂表達與欣賞的能力。 

（三） 促進班級團結合作之精神。 

二、 參賽對象：國中組：一年級各班皆須參加。 

三、 比賽日期：104年 4月 24日。 

四、 比賽次序抽籤：定於賽前一至二週內一日中午，各班班長至學務集合抽出場序，

未到的班級由學務處代為抽籤。 

五、 比賽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六、評審標準：音準（20%）、音色（20%）、音量（20%）、樂曲表達（20%）、指揮

伴奏（15%）、進出場秩序（5%）。。 

七、評審老師：本校音樂老師 1名，外聘音樂老師 1名。 

八、獎勵辦法： 

（一） 按比賽成績排定名次。 

（二） 國中組、高中組各取前三名。 

1. 第一名班級：全班記小功 1次。 

2. 第二名班級：全班記嘉獎 2次。 

3. 第三名班級：全班記嘉獎 1次。 

九、 比賽注意事項： 

（一） 第一學期音樂課為準備期，由音樂老師教導合唱相關技巧與知識。 

（二） 第二學期賽前一週：可向導師或任課教師商借課程、早自習等時間練習，

以不影響學科進度及不干擾其他班級上課為準則，每日借課時間不得超過

2節課，違規班級將扣除比賽總成績 10分。 

（三） 以班級為單位，演唱自選曲一首，曲目不拘，須背譜。 

（四） 各隊請指定指揮 1人。 

（五） 以鋼琴伴奏，伴奏人員以班級同學優先，必要時，經學務處同意後， 

得請不同班別同學協助伴奏。 

（六） 服裝：學校制服。 

十、本辦法呈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亦同。 

 


